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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视联网综合技术能力要求》团体标准立项计划

项目计划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
计划完成

时间
牵头单位

196-T/ISC-26
《视联网综合技术能力

要求》

本文件面向视联网综合技术能力提出要求，重点覆盖平台通

用能力、平台安全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。不规定具体终端硬

件指标、具体网络设备指标、单一厂商实现方案以及特定算

法模型的固定精度阈值；涉及密码、等级保护、个人信息保

护、数据安全、人工智能治理等专项要求时，应与相关法律

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专项标准配套使用。

本文件适用于视联网平台及相关系统的规划设计、建设改

造、集成部署、运行维护、能力评估和验收测试，可供政府、

行业用户、平台建设单位、系统集成单位、运营单位和第三

方测评机构参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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